
1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114 年 2 月 份 市 容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編製 

 
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 

 
 



2 
 

 
    臺北市士林區114年2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4年2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本所8樓簡報室 

三、主    席：洪進達區長               紀錄：陳雅雯 

四、區政督導員：請假 

五、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無) 

八、社會安全網「社區囤積行為」列管案件：(無) 

九、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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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 

111010

4 
111

年
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重新規劃

通河東街二段

堤外露天看

臺。 
 
1.看臺護欄重新上

漆及修剪雜草部分  

  111.11.17解列。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2.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有關通河東街二段堤外露天
看台，本處預計於114年11
月辦理發包，115年施作。 
(張佳欣1999分機2659) 

 

※里長114.2.21會上報告： 
本案已拖延太久，請評估預
算來源，安排於114年進行
施工。 
 
※水利處114.2.21會上報

告： 
本案規劃已設計完成，原訂
配合教育部預算排程，列於
115年施作。會將里長提議
提前作業部份向上陳報。 
(張佳欣1999分機2659) 

B 

 

 

1. 重新評估
本案排
程，並再
與里長溝
通。 

2. 繼續列
管。 

112010

1 
112

年
1
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請新工處公用

地役小組確認

本里內「蓮霧

園小徑」是否

為「公用地役

關係」，以便

進行後續適切

之維護管理。   

水
利
處
、
新
工
處 

※新工處114.2.4函復： 
本案將由水利處修繕完妥

後，本處後續進場施作路面

更新。 
(林仲陽2822-6177) 

※水利處114.2.21會上報

告： 
本案已於2月12日辦理施工

前會勘，預計於4月12日開

始施工。 

B 

 

 

繼續列管。 

112040

1 
112

年
4
月 

葫
東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重慶北

路4段190巷右

側劃設人行通

道及重慶北路

4段190巷5弄
前劃設跨越斑

馬線。 
 
 
 

新
工
處 

※新工處114.2.4函復： 
1.經台電考量評估後桿線係

為架空供重慶北路四段190

巷5弄用電，且因桿上皆有

變壓器，無適當公共設施帶

可供設置配電設備，亦為維

護用電安全，無法再將高壓

線路引上，故桿線皆無法拆

除。 

2.側溝蓋及路面更新後續本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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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預定於114年9月底前完

成，更新完成另由交工處劃

設標線及標線行人行道。 
(林正國2822-6177) 

11206

臨提5 
112

年
6
月 

福

佳

里

辦

公

處 

美崙街587巷
旁堤防樓梯

高低差大，

建請處理。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2.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於113年12月18

日與里長現勘，後續將依里

長意見加強改善，預計納入

114年度預算辦理。 
(呂桂婷 1999分機2658) 

B 繼續列管。 

11208

臨提1 
112

年
8
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本里仰德大

道國安局

前，常因大

雨沖刷致水

溝蓋噴飛，

人行道也會

炸開情形,
已影響公共

安全。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2.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已納入114年度預算辦

理。預計114年2月12日辦理

施工前會勘。 
(謝茗仁02-85097647) 

 

※水利處已於114.2.12現場

會勘。 
 

※水利處114.2.21會上報

告： 
114年2月12日已完成施工前

會勘，預計2月底前完成設

計圖並提供予里長，預計3

月10日開始施工。 
(石站長02-85092346) 

 

B 繼續列管。 

11301

臨提1 
113

年
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施作通

河東街1段

192至198號

堤壁美化。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02.0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建議堤壁美化堤段，本

處已納入113年全市第九期

堤壁美化範圍。本案已於

113年5月24日辦理公告，並

已於113年7月17日決標，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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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0月28日完成設計，

預計114年2月底施工。 
(林芮歆1999分機2658) 

※水利處114.02.21會上報

告： 
該處為涵洞出口新辦理，若

要施工須先閃避車道，有困

難度。廠商會再向里長報

告。 

11301

臨提2 
113

年
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更新本

里大南路

324至396號

水溝。 

水

利

處 

、

新

工

處 

※水利處114.02.0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錄案，預計114

年上半年辦理更新水溝。
(謝茗仁8509-7647) 

※新工處114.02.04函復： 
斜坡道將於水利處施工時由

由本處一併處理。 
(郭昱鼎1999轉8227) 

※水利處114.02.21會上報

告： 
預計3月底前辦理施工前會

勘。 
(謝茗仁8509-7647) 

B 

 

 

繼續列管。 

11303

臨提2 
113

年
3
月 

福

德

里

辦

公

處 

建請更新本

里中正路

399巷側

溝。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02.0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錄案，預計114

年辦理更新事宜。 
(謝茗仁8509-7647)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補充提議，舊案美德街側溝

太淺，每逢下雨就會淹水的

部份，請一併改善。 

※水利處114.02.21會上報

告： 
本案預計3月底前辦理施工

前會勘。 

另針對里長今日提議美德街

B 
  
 
 

1. 請水利處

儘速和里

長再前往

會勘，評

估可否與

美德街一

併處理。 

2. 美德街如

有需要再

行提案。 

3. 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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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會儘快再與里長會勘

研議。 
(謝茗仁8509-7647) 

11304 

臨提 

2 

113 

年 
4 
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仰德大道1

段12巷26號

旁山坡地遭

民眾擅自開

挖並於周邊

堆放大量雜

物 

。 

大

地

處

、

國

產

署

、

環

保

局

、

健

康

中

心 

 

※大地處114.02.04函復： 
本處已通知同仁加強巡視。 
 

※國產署北區分署114.1.4

函復書面說明：  

查案號11304臨提2：仰德大

道1段12巷26號旁山坡地遭民

眾擅自開挖並於周邊堆放大

量雜物，本分署前獲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

判決確定證明，於113年12月

27日函請本分署受任律師向

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本案將

俟獲士林地院通知辦理履

勘，續處強制執行事宜。  
(邱政豪: 27814750轉1619)  

※環保局士林區清潔隊

114.01.24函復： 
本隊於111年 9月30日已發

函該處地主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處理民眾佔用國有地堆積

廢棄物案，另本隊已針對行

為人於該址周遭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經本隊告發件數計13

件，後續將持續巡查，若有

發現違規情形，將依法處

理。 

※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114.01.24函復： 
一、114年1月6日上午10時

30分由本中心防疫人員至該

處查察。 

二、實地查核一米深洞處仍

以密網覆蓋中，內有積水但

無孑孓，防疫人員立即現場

投藥，另一米深洞周圍小燭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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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內有粗鹽無積水，邱均表

示已無使用，防疫人員告知

邱君若無使用，請把容易積

水的小燭台清除丟棄。(圖

1-2)。 

三、附近仍有廢棄雜物堆

積，現場查有積水容器，邱

君表示植物為水生植物，不

能種在土裡，但無孑孓，防

疫人員立即投藥(圖3)，防

疫人員再次向邱君衛教保持

環境整潔，才不會容易孳生

病媒蚊孳生，另之前也有囤

積廢棄物的空地，現已整理

及清空(圖4)。 

四、本中心將持續加強稽

查。 

11305 

臨提 

2 

113 

年 
5 
月 

福

佳

里

辦

公

處 

文昌橋樓梯

積水及高低

差問題嚴

重。 

新

工

處 

※新工處114.02.04函復： 
本處針對文昌橋積水及樓梯
高梯差問題重新設計規劃，
預定於114年12月底前完
成。 
(許哲聖:1999轉2604) 

B 

 
繼續列管 

113100

1 

 

113

年 

9
月 
 

義

信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士林

夜市大東

路、大西

路、大南路

及大北路等

路段設置攝

影機並加強

取締亂丟垃

圾民眾，以

維市容。 

環

保

局 

※環保局士林區清潔隊

114.01.24函復： 
尚未接獲本局114年撥發之

新監視器設備，按區長指示

除持續請求轄區派出所警用

監視器支援外，並繼續列管

本案。 

 (陳品穎 02-28830962)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煩請區長向環保局提出科技

設備的需求。 

B 1. 請儘快採

購與設置

監視器。

下次會議

說明採購

進度與安

裝期程。 

2. 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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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

臨提 1 
113

年

10

月 

義

信

里

辦

公

處 

抓娃娃機台

占用水溝

蓋，請相關

單位協助依

規定辦理。 

警

察

局

、

環

保

局

、 

商

業

處 

※士林分局114.02.05函

復： 
本案本分局承辦人於出席

114年2月4日10時臺北市議

會為士林區文林路39號前，

大東路士林夜市出入口班馬

線，研議增設紅綠燈及行人

穿越號誌案時，已徵得義信

里許立丕里長口頭同意解除

列管。 

※環保局士林區清潔隊

114.01.24函復： 
本件大東路段為本隊文林分

隊所轄，除每日均有固定指

派隊員清掃維護外，文林分

隊倘有接獲轄區派出所路霸

勤務通知時，將配合人員與

車輛支援現場。 

※商業處114.02.05函復： 

一、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82條規定，如有道路障

礙物通案應由警察機關及環

保機關依規定處理，先予敘

明。 

二、為利前開機關辦理道路

障礙物事件找到相關違規業

者依法處置，經本處綜整士

林夜市大東路段及大南路段

相關娃娃機業者商登資料業

以114(以下同)年1月6日北

市商三字第1146000614號函

(大東路段11家)、1月22日

北市商三字第1146003102號

函(大南路段12家)及2月4日

北市商三字第1146004372號

函(大東路段3家補充)檢送

本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倘仍

有未在前開所檢送業者資料

B 1. 本案須改

提至府級

層級處

理。 

2. 解除列

管。 



9 
 

      

編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所示者，俟該分局函復相關

業者地址，續經函詢財政部

臺北國稅局士林稽徵所查告

其營業主體及每月銷售額達

營業稅起徵點者，即發函命

限期辦妥登記，屆期未辦妥

者，即有違反臺北市自助選

物販賣事業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規定之情事，續依相關

規定裁處。 

三、另有關娃娃機業者聯絡

資訊揭露一節，義信里里長

於2月3日士林區大東路13號

娃娃機店前聯合會勘中表示

「希望士林夜市娃娃機業者

加入士林夜市相關自治協

會」訴求，本處將於士林夜

市娃娃機業者盤點作業完畢

後，除行政指導發函要求業

者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提供聯

絡資訊以符合經濟部相關娃

娃機規定，並提供前開自治

協會相關訊息以利供參。 
(呂育霖02-27208889，分機6540)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同意解列。 

11311

01 

113

年

10

月 

德

行

里

辦

公

處 

德行西路76號

騎樓堆積雜物

及屋頂橫躺大

招牌。 

警

察

局 

※警察局114.01.24函復： 
有關臺北市士林區114年1月

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九、 

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編號

11310臨提1、1131101，請

本局士林分局依權責配合辦

理。 

※士林分局114.02.05函

復： 
案經本分局蘭雅派出所114

年2月4日派員前往查處，該

址確實仍有部分占用，行為

B 解除列管 



10 
 

      

編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人業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

款相關規定，針對行為人實

施勸導並責令清除在案，為

有效遏止違規行為，除賡續

列管追蹤外，已責請該所加

強執法取締及清除作為。 

※士林分局114.02.21會上

報告： 
本案已持續派員巡查開單，

申請解除列管。另，機車違

停部分與本案較無關連，煩

請里長協助另行提案。 

11311

02 

113

年

10

月 

德

行

里

辦

公

處 

福華路128巷2

號(貴婦滷味)

進貨食材放置

在地面。 

衛

生

局 

※衛生局114.02.04函復： 
本局於12月5日派員前往稽

查，現場於店家隔壁防火巷

查有2箱食材未離地放置，

已請業者立即改善完成。本

局續於114年1月3日派員前

往稽查，現場皆未見案內反

映之情事，尚符合食品衛生

相關法規之規定。本局後續

將依該業者進貨時間派員前

往現場查核食品衛生，如查

有違規事項將依法處辦。 
(蔣毓庭02-27208889，分機7108)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已至現場詢問並向隔壁7-11

查探，目前業者已將鑰匙交

予廠商，廠商進貨時直接放

置店內，已無案由情形。 

B 解除列管。 

11312

01 
113

年
12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大南路244號

前人行道內溝

改善工程。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02.0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大南路244 號前人行道

內溝改善工程將列入 114 

年度預算辦理。 
(謝茗仁02-85097647)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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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水利處114.02.21會上報

告： 
本案預計4月底前辦理施工

前會勘。 

11312

臨提 1 
113

年

12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水利處

清理基隆河

右岸嚴重污

泥淤積問題

及改善堤內

抽水站前池

環境髒亂惡

臭雜草叢生

問題。 

水

利

處

、

環

保

局 

※水利處114.02.0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本案有關河口淤積，目前該

處無立即性防洪需求，故暫

不進行清淤，擬請同意解

列。另有關增設碼頭事宜，

俟公運處提出可行設置地點

後，本處將依據規劃配合辦

理。本處亦會定期清理抽水

池周邊垃圾及雜草。 
(謝茗仁02-85097647 

 劉澤翰02-28858560 

 張佳欣1999分機2659) 

※環保局士林區清潔隊

113.12.20函復：  

本案已於113年12月18日洽

後港里長，其表示係反映士

林抽水站前池匯流處污水問

題，希望能查找污染源，已

向里長說明非清潔隊權責，

建請公所另函本府環保稽查

大隊議處。 

※水利處114.02.21會上報

告： 
雜草有定期處理。建請河工

科或下工科先行了解汙泥淤

積原因。 
(陳致中02-28858560)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前池的問題請水利處、環保

局及衛工處共同完成清淤作

業。 

※環保局士林區清潔隊

B 1. 請河工科

於3月份

會議時針

對污泥淤

積處進行

說明與提

清淤方

案。 

2. 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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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114.2.21會上報告：  

先前有向里長表示，若能查

找出汙染源，我們便能依法

開單。 

※環保局稽查大隊114.2.21

會上報告：  

目前先針對餐飲業進行稽

查。 

11401

臨提1 

114

年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水利處

改善百齡橋

下周邊環境

設施。 

水

利

處

、

停

管

處 

※水利處114.02.05函復： 
114年2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

理情形： 

1.有關百齡橋下兒童自行車

練習場增加入口意象，本處

後續將至現場勘查。 

2.有關兒童遊戲區沙坑，本

處後續將於114年7月底前增

設遮陽網。 

3.有關百齡橋下周邊樹木雜

草，本處已排入期程將定期

修剪。 

4.有關百齡橋下碎石子區，

本處已於114年1月底整理完

成，以維持排水功能。 
(彭奕畯02-28850533) 

 

※停管處114.02.05函復： 
本案已訂於114年2月10日

(一)上午10時會同相關單位

辦理現場會勘，研商百齡橋

堤外足球場（一）停車場內

動線設施調整可行性。 

※停管處已於114.02.10現

場會勘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所謂增加入口意象不是指噴

「入口」而已。 

非 

※水利處114.02.21會上報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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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告： 
已傳廠商清理碎石的照片予

里長查核。有關入口意象的

會勘結果，會再回單位與承

辦進一步了解。 

11401

臨提2 

114

年1

月 

德

行

里

辦

公

處 

中山北路五

段807號門

口招牌欲墜 

建

管

處 

※課長114.01.17會上轉知

建管處進度： 

建管處承辦人表示已找到招

牌所有人，並將發文限期自

行拆除。 

※建管處114.02.08函復： 
有關本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

段807號建築物外牆未經申

請擅自設置側懸式招牌廣告

一節，本處業已發函所有權

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即依規定處以罰鍰。 

※里長114.02.21會上報

告： 
目前招牌欲墜問題仍未改

善，請承辦下周回復進度。 

B 繼續列管 

11402

01 
114

年
1
月 

義

信

里

辦

公

處 

士林十全排骨

佔用人行道營

業、食材放路

邊落地曝曬以

及將血水廢水

油垢倒入水溝

造成食安疑慮

及環境汙染問

題，請相關單

位協助處理。 

衛

生

局

、

環

保

局

、

警

察

局 

※里長114.2.21會上報告: 
請相關單位協助業者依正常

程序經營。 

 

※衛生局114.2.21會上報

告: 
114年2月6日接獲民眾電

話，已前往現場稽查，當時

業者確實將排骨放置人行道

上，已立即輔導並開單限期

改善，另於2月18日複查，

限改事項皆已改善完成。 

※衛生局稽查大隊114.2.21

會上報告: 

歷年來未接獲過十全排骨被

陳情案件，上週也有派員前

往了解，並進行輔導，業者

B 

 
 

1.請權責單

位不定期

稽查，若

下次會議

業者確實

已改善再

評估解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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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稱不會再於水溝邊清洗或將

食材放置地上，現場水溝亦

無惡臭情形。 

 

※士林分局114.2.21會上報

告: 
上禮拜已有請同仁到現場開

立勸導單，會繼續請同仁加

強附近巡察，如再發生占用

人行道情形，將依規定舉

發。 
 

11402

02 
114

年
2
月 

新

安

里

辦

公

處 

請增設仰德大

道三段44巷及

47巷前交通號

誌，俾利維護

陽明山國小學

童及里民交通

安全。 

 

交

工

處 

※里長114.2.21會上報告: 
歷年來該處常發生里民過馬

路時被下山闖紅燈的汽機車

撞到，過去會勘過好幾次，

但交通大隊皆以車禍比例不

高為由，拒絕增設號誌。但

增設號誌仍有其必要性。 

去年市府有針對國中小周遭

進行交通改善計畫，當時本

里亦有提案。 

※交工處114.2.21會上報

告: 
交通號誌主要依照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進行設

置，需先評估是否達增設標

準。增設原則還是在必要幹

道或主要線道上，建議先劃

楔形標線和巷弄減速標線，

進行第一步改善措施。 

2.將依區長指示擇日會勘評

估是否增設行人號誌。 

B 

 
 

1. 請交工處

擇期會

勘，同時

邀請交通

大隊、里

辦和陽明

國小一併

與會。 

2. 繼續列

管。 

十、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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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114

02

臨

提1 

114

年2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在士商路

與承德路四段

口交叉綠帶，

設置士林吊橋

之入口意象。 

新

工

處 

 

※里長114.2.21會上報
告： 
希望藉由此案將士林夜市

的歷史、過去的人文特

色、景觀勾勒出來，增強

民眾對士林夜市文史特色

的了解。也讓附近居民降

低對夜市不好的觀感。新

工處亦可評估是否有其他

地點更適合。 
 

 1. 錄案列管。 

十一、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無) 

十二、主席結論：(略) 

十三、散會（上午10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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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11402臨提1) 
 

臺北市士林區市容會報提案表 

編     號  提案日期 114/2/19 

提案人 後港里辦公處 

案件來源 

■ 里長提案 

□非市容查報

案件 
查報序號： 

□市容查報爭

議案件 
查報序號： 

性質分類 □民政■工務□警政□衛生□環保□建設 

案    由 
建請在士商路與承德路四段口交叉綠帶，設置士林吊橋

之入口意象 

說    明 

士商路與承德路四段口一帶為過去基隆河舊河道，昔日

士林吊橋在此連結士林與社子端，直到民國74年拆除，

具有歷史紀念意義。建請市府單位重視其文化價值，於

原址處設立士林吊橋之入口意象，營造地方文化特色。 

權責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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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核章： 紀建漢里長 

提案現場照片 

 

提案現場地圖 

 

 


